
福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学位委员会会议纪要 

（2011 年第 1号）  

时间：2011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9：00 点 

地点：嘉锡楼 415 院会议室 

出席情况：应参会委员 13 人，实际到会 8人，请假 5人。 

参会委员：郑起、付凤富、陈文凯、陈义平、邱挺、许巧玲、施卫华、黄剑东 

请假委员：王绪绪、陈建中、阮奇、郭永榔、李旦振 

记        录：刘文慧 

会议议题和结果 

会议就下述议题进行审议和讨论： 

1、 审议通过了“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课程工作量计算办法（试行）”(见附

件 1)  

2、 学习了学校研究生院 2011 年 9 月 1 日发布的《福州大学硕士生指导教师

招收硕士生管理暂行规定》（见附件 2），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学院具体

情况作以下补充规定（自 2012 年 1 月开始执行）:  

3、 如果硕士生导师连续两年没有主持在研科研项目，应暂停招生一年。  

4、 招生指标向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或省级重大项目的导师适当倾斜，但是一

般情况下，一名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或省级重大项目的导师，当年招收的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不超过 3名。  

5、 导师和学生双向选择确定后，原则上不再进行调整。  

6、 讨论了开展研究生课堂教学督查的具体安排，规定每位学位委员会委员负

责检查一周（见附件 3），每周至少检查五次课。推举付凤富老师担任检

查组组长，由付凤富老师负责提醒学位委员会委员及时开展课堂检查工

作，收集检查结果，并在学期未向学院学位会做一次总结汇报。 

  

化学化工学院学院学位委员会  

2011 年 10 月 12 日  



附件 1 

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课程工作量计算办法（试行） 

2011 年 10 月 12 日 

  

    经院学位分委员会讨论，为了提高研究生理论课程的上课质量，对学院研究

生课程（理论课）的教学工作量计算作如下规定。本规定针对理论课，对于独立

开设的研究生实验课，按照本科生实验课的工作量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一、专业学位课 

1、上课学生数≥5人 

    应采取课堂授课为主的教学方式开设（公开讲授的学时数不低于课程总学时

数的 70%），并制定授课计划，工作量=课程总学时数×1.2。 

2、上课学生数＜5人 

    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式进行教学，建议采取第一种方式开设： 

（1）若采取课堂授课为主的教学方式（公开讲授的学时数不低于课程总学时数

的 70%），并制定授课计划，工作量=课程总学时数×1.2; 

（2）若采取课堂授课与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必须制定授课计划明确课堂授

课的学时数和具体时间，工作量=实际授课学时数×1.2; 

（3）若采取辅导自学的教学方式，即由任课教师提出课程学习大纲要求，并定

期组织研讨、讲座和辅导，以及学生自学相结合，考核成绩合格者可获该课程学

分。工作量=课程总学时数×0.2。 

二、非学位课 

1、上课学生数≥5人 

    应采取课堂授课为主的教学方式开设（公开讲授的学时数不低于课程总学时

数的 70%），并制定授课计划，工作量=课程总学时数×1.0。 

2、上课学生数＜5人 



    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式进行教学，鼓励以第三种方式开设： 

（1）若采取课堂授课为主的教学方式（公开讲授的学时数不低于课程总学时数

的 70%），并制定授课计划，工作量=课程总学时数×0.7; 

（2）若采取课堂授课与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必须制定授课计划明确课堂授

课的学时数和具体时间，工作量=实际授课学时数×0.7; 

（3）若采取辅导自学的教学方式，即由任课教师提出课程学习大纲要求，并定

期组织研讨、讲座和辅导，以及学生自学相结合，考核成绩合格者可获该课程学

分。工作量=课程总学时数×0.2。 

三、课堂授课督查 

1、研究生院督查 

    研究生督导组成员检查每学期的课程授课计划，并根据授课计划对采取课堂

授课方式的所有研究生课程进行不定期巡查。 

2、学院督查 

    学院学位分委员会成员根据授课计划对采取课堂授课方式的所有研究生课

程进行不定期巡查。 

    上述检查结果将作为工作量核算的依据。如果被发现一次不按照授课计划进

行课堂讲授，该课程的工作量减半计算，如果被发现二次不按照授课计划进行课

堂讲授，不予计算工作量。 

  

 

 

 

 

 

 



附件 2 

《福州大学硕士生指导教师招收硕士生管理暂行规定》 

  

    为了适应全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新形势要求，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保持

合理研究生和导师的师生比结构，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现对每届招收的研究生

人数做如下规定： 

一、学术型硕士生导师： 

    每个经审核合格的学术型硕士生导师一般每届至多只能招收 3个同级研究

生，有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或国家级基金的可以适当放宽，但不超过 5名。 

    候补和新增的硕士生导师每年只能招收一个学术型研究生；新增硕导在完成

指导第一个学术型研究生毕业后，未出现学位论文送审不合格、论文答辩未通过、

论文查重率超过 30%现象的，才能突破每年招收 1个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限制。 

二、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 

    每个经审核合格的全日制专业学位型硕士生导师一般每届至多只能招收 3

个同级研究生，有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或国家级基金的可以适当放宽，但不超

过 5名。 

    候补和新增的全日制专业学位型硕士生导师每年只能招收一个全日制专业

学位型研究生；新增硕导在完成指导第一个全日制专业学位型研究生毕业后，未

出现学位论文送审不合格、论文答辩未通过、论文查重率超过 30%现象的，才能

突破每年招收 1个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限制。 

三、同一导师每届招收的各类全日制研究生原则上累计一般不超过 5人； 

    每个经审核合格的全日制专业学位型硕士生导师至多只能带 6个同级非全

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 

四、导师所指导的研究生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暂停招生一年： 

（1）累计两人次毕业论文学校查重超过 30%者； 

（2）累计三人次论文盲审出现评审结果不合格； 



（3）累计两人次论文答辩未通过的。 

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本规定从 2011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行，以前与

之不符的规定废止。 

 

 

 

 



附件 3 

 研究生课程教学督查安排表  

周次 听课老师 周次 听课老师 

第七周 付凤富 第十四周 郭永榔 

第八周 陈义平 第十五周 李旦振 

第九周 郑起 第十六周 施卫华 

第十周 邱挺 第十七周 王绪绪 

第十一周 阮奇 第十八周 陈建中 

第十二周 陈文凯 第十九周 黄剑东 

第十三周 许巧玲     

 


